
 

 

特  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便函〔2019〕325号 

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遴选推荐 

“5G+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”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加快 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（2019—2022

年）》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现拟遴选并重点建设一批“5G+工业互

联网应用示范园区”（以下简称示范园区），先行先试探索 5G通

信技术在制造业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应用场景，总结示范经验予以

推广，促进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示范园区建设内容 

示范园区是由法人单位建设或运营，为“5G+工业互联网”

应用提供有效支撑的载体和场所，包括各类符合条件的工业园

区、产业园；产业集群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

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产业集聚区中应用“5G+工业互联

网”的园中园；制造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设立的生产或研发基地

等。 

示范园区立足广东制造大省特色和优势，充分发挥 5G赋能

作用，率先建设与制造业应用有机结合的 5G网络基础设施，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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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搭建 5G 网络应用环境；积极探索 5G 网络在工业互联网领域

的创新应用实践，围绕虚拟现实/增强现实（VR/AR）、机器视觉

（4K/8K+AI）、工业控制等典型应用，开展 5G智慧园区建设，

推动示范园区制造企业探索并成功实践 5G网络技术在工业领域

的应用场景；率先探索基于 5G、边缘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并

适用于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工业互联网产品应用，在 5G工业应

用部署等方面先行先试，引领广东省 5G+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。 

二、示范园区建设条件 

示范园区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对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应用具有明确思路和规划方案，

制定具体建设计划和时间进度。 

    （二）具备开展 5G+工业互联网应用的良好产业基础以及

5G网络基础设施，在建或已开通满足应用要求的 5G基站。 

    （三）示范园区能够独立开展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应用场景

的管理运营，具有合作探索基于 5G通信技术的工业互联网产品

及应用的能力。 

    （四）示范园区工业企业积极探索 5G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

场景，已落地或正在开展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应用场景建设。 

    （五）示范园区能够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应用场景，能够较

好地发挥试点示范引领作用。 

三、遴选程序 

（一）示范园区由通信运营商联合工业园区、产业园管理机

构，或产业集群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新型

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产业集聚区中园中园的管理机构，或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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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申报（两方或多方联合均可）。其中通信运

营商应为在广东省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或通信运

营商在广东（省内各地市）的分支机构。 

（二）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并

出具推荐函，珠三角地区每个地市推荐不超过 2个，其他地市不

超过 1个。请于 2019年 7月 28日前将推荐函（格式见附件 1）、

纸质申报材料（提纲见附件 2）一式三份、推荐函及申报材料电

子版（可编辑版本）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 

（三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组织专家评审并视情现场考察。

确定示范园区名单后，在网站公示后向社会正式发布。首批示范

园区将于 8月下旬召开的 2019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上授牌。 

四、政策措施 

（一）重点支持示范园区工业企业牵头建设“5G+工业互联

网”应用标杆示范项目，探索行业典型应用场景，组织推广标杆

示范建设经验。 

（二）重点支持示范园区工业企业“上云上平台”，运用基

于 5G通信技术的工业互联网新技术、新模式，进一步降本提质

增效。 

（三）重点支持示范园区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保障。协调

有关部门对示范园区内 5G基站用电保障、无线电频率保障优先

予以支持，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示范园区 5G网络基础设施建

设及运行维护过程中，违规收取进场费、协调费、分摊费等额外

费用。 

（四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示范园区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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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总结示范园区建设经验，对接相关重点产业园区进行复

制推广，加大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建设推广力度。 

 

附件：1．推荐函（格式） 

2．5G+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申报材料提纲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7日 

  （联系人：戴艳、陈捷宇，电话：020-83135958、83133385，

电子邮箱：ronghefazhan@163.com，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

100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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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推荐函（格式）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遴选推荐“5G+工业互联

网应用示范园区”的通知》，经我单位认真组织申报，现推荐  （园

区名称）      申报 5G+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，推荐园区所

提交的资料真实无误。 

 

园区名称 申报单位 所属地市 园区基本信息 
联系人及联系

方式 

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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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5G+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 

申报材料提纲 

 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

包括申报单位名称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

申报单位概况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营业执照、法人证等）复印

件。 

二、园区发展情况 

（一）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情况。 

（二）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应用服务能力。 

（三）已落地或正在开展的“5G+工业互联网”应用场景建

设情况，包括项目实施情况、管理运营情况、“5G+工业互联网”

应用场景、面向工业领域可复制推广能力等情况。 

（四）已获得的政策及财政资金支持情况；园区建设资金保

障情况。 

（五）园区建设方案，包括近三年“5G+工业互联网”的发

展目标、发展规划、时间进度、资金投入、网络基础设施建设、

应用场景、应用服务和产品、保障措施等。 

（六）其他相关情况。 

三、根据实际情况认为对园区评审有帮助的证明材料 

（一）园区的经营情况，如土地使用证、自有物业房地产权

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、财务报表等。 

（二）园区获得的有效资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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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园区中已经投入的资金说明及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如发

票、购置合同等。 

（四）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。 

申报材料要求：采用 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。必须编制页码、

目录，装订成册（胶装，不要使用非纸类封皮和夹套），并盖申

报单位骑缝公章。应当如实提供材料，并保证内容和数据真实可

靠。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要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提供虚假材料

或内容、数据失实的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将中止其申报。 

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